关于做好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期初

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为确保期初各项教学准备工作落实到位，保障新学期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，现将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2026年3月2日（星期一）—3月6日（星期五）
二、检查方式
各学院（部）自查，教务处抽查。
三、检查要求
（一）教学材料规范性检查。重点检查课程教案、教学日历、教学大纲的规范性。教案撰写须严格遵循《银川能源学院关于撰写课程教案的指导意见》相关要求；教学日历填写须依据课程教学大纲，并按照模板填写,经学院（部）审核后上传教务管理系统。

（二）实践教学准备情况检查。各学院（部）需对所有实验（实训）教学准备情况进行检查，重点检查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、实践教学任务落实、实践课表安排及实践教学耗材的准备情况，以及实验（实训）场所的安全、仪器设备的完好及安全隐患排查情况等，确保实践教学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教研活动计划制定情况。各教研室（实践教学中心）要科学制定本学期教研活动计划，充分发挥教研室研究教法、教学咨询、教学研讨等方面的作用，紧扣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课堂教学及教学改革，确保每2周至少安排一次教研活动。
（四）教学设施与环境卫生检查。各学院（部）开课前需对本学院（部）教学场所进行专项检查，主要检查桌椅、黑板、门窗、窗帘、水电、多媒体设备、体育场地、体育器材及实验设备等设施完好情况，校园环境及教学楼内外的卫生情况，确保教学顺利开展。

（五）教学秩序专项督查。各学院（部）需成立检查组对本单位的教学情况进行检查，重点检查任课教师到岗及课前准备情况，学生是否存在迟到、早退、旷课现象，课堂纪律是否良好，是否存在与课堂教学无关行为等情况。

各学院（部）对照以上检查要求内容，认真撰写期初教学检查总结，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，并将总结于3月6日（星期五）前交至教务处运行科。 

附件：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秩序检查安排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川能源学院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27日

附件：  

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开学教学秩序检查安排表

	检查日期
	检查地点
	检查人员

	3月2日
	校本部
	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10号、
12号、8号、9号
	谷朝众  王昱官  李  涛  王  菁

	3月3日
	
	
	张九鼎  张九经  张玲丽  杨晓楠

	3月4日
	
	
	陈  芳  杨文升  包少文  王  菁

	3月5日
	
	
	张九鼎  张九经  李  涛  刘玉娟

	3月6日
	
	
	陈  芳  杨文升  包少文  杨晓楠

	3月2日
	滨河校区
	2号教学楼、3号教学楼
	张玲丽  高银堂

	3月3日
	
	
	王昱官  李  涛

	3月4日
	
	
	周建武  张玲丽

	3月5日
	
	
	梁存晓  高银堂

	3月6日
	
	
	周建武  高银堂

	备 注
	工科教学楼及校园各实践教学场所的教学情况，由闫飞、张月负责检查。


具体要求：

1.检查时间：上午8:20、下午14:00，各组检查完毕后，请将检查情况及时反馈至教务处。

2.教学检查主要内容：授课教师到岗及教学情况，学生到课及上课情况，教学场所设备完好及卫生情况。
3.为保证本学期教学秩序正常开展，请所有检查组成员按时进行检查，可采取听课方式进行




